
宜公共资源交易局〔2018〕3号
宜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关于服务全市
重大产业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直各有关部门：
为做好全市重大产业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服务工作，经研究决定，对市、县（市、区）发改部门核准立项的重大产业建设项目，实行“招投标绿色通道”服务。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全程主动跟踪服务
市县两级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办）和住建部门，将发改部门核准立项的年度重大产业建设项目，纳入全程招投标跟踪服务管理，主动提供招投标政策咨询指导；提前介入服务，对招标文件备案实行超前服务，及时启动招投标程序。
二、项目容缺受理服务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重大产业建设项目简化受理程序；实行先行容缺受理，对于暂缺施工图、政府投资预算评审等资料的，由招标人在招标文件澄清答疑时间前补齐。
三、及时开标评标服务
按照法定程序开标时间若遇双休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行加班服务；若遇项目集中开标，实行优先错峰服务。
四、积极协调联动服务
对重大产业建设项目的招投标工作，各级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机构与住建部门建立协调联办机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项目尽早开工。
附件：宜昌市服务重大产业建设项目招投标流程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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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宜昌市服务重大产业建设项目招投标流程清单

	服务环节
	服务举措
	服务
时限
	责任单位

	招投标
前期准备
	1．重大产业建设项目经发改部门核准立项后，开启绿色通道；
2．提供招投标政策咨询指导；
3．交易中心提供招标代理机构名单（招标人自主选定，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即办
	市、县住建部门、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交易中心

	项目（网上）受理
	4．招标代理机构上传项目批准文件、委托代理合同和招标人事前承诺书，交易中心即可受理；
5．对于暂缺施工图、政府投资预算评审等要件的项目实行先行受理；
6．招标代理机构（招标人）在招标文件澄清答疑时间前补齐暂缺要件。
	即办
	交易中心

	招标文件及公告
	7．为招标文件制作提供法律法规咨询服务；
8．招标代理机构上传并发布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
9．监管部门及时发布（网上）备案意见；
10．发布招标文件答疑澄清公告。
	公告法定不得少于20日
	市、县住建部门、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交易中心

	开标评标
	11．在法定开评标时间优先安排，若遇双休日，照常开评标；
12．告知招标人按时送达评标系数值；
13．提供评委专业类别咨询、专家抽取等服务；
14．提供开评标现场全程服务，加强现场监管和保障。做好风险研判和应急预案。
	即办
	市、县住建部门、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交易中心

	公示
（公告）
	15．招标人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3日内，网上公示中标候选人；
16．中标候选人公示期满，招标人依法确定中标人，签署《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发布中标结果公告；
17．在公示期内，若有异议，告知招标人应在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做出答复；
18．若有投诉，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协调联动及时调查处理。
	公示、公告法定不得少于
3日
	市、县住建部门、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交易中心

	签订施工合同和办理施工许可
	19．中标结果公告期满，告知招标人及时发放中标通知书，签订施工合同；
20．及时启动事中事后跟踪服务，加快施工许可手续办理，推动项目尽早开工。
	即办
	市、县住建部门、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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